
灌政办发〔2014〕44号

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灌南县农村
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建设管理提升工程实施方案的
通       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各有关单位：

《灌南县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建设管理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特此通知。
灌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4月19日

灌南县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建设管理     提升工程实施方案

为全面江苏省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建设管理提升工程实施方案贯彻《省政府关于加快构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苏政发〔2011〕127号)和《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建设管理的意见》（苏政办发〔2013〕110号）精神，进一步改善我县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设施和保障条件，不断提升供养机构服务水平，根据《》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任务目标

按照“三有三能六达标”(即每个房间或套房内有能正常使用的卫生间、有保暖降温设备、有电视机，老人不出院能洗澡、能看病、能康复娱乐，消防、卫生、环境、五保老人供养水平、管理服务人员配比和工资待遇达标）要求和省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等级评定标准，对全县11个乡镇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进行建设改造，到2014年底，全部达到《江苏省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等级评定实施办法》确定的一星级及其以上标准，力争三星级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不少于1所、二星级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不少于6所。具体计划如下：

新安镇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创建三星级；堆沟港镇、三口镇、百禄镇、新集镇、李集乡、北陈集镇等6个乡镇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创建二星级；田楼镇、孟兴庄镇、汤沟镇、张店镇等4个乡镇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创建一星级。
    二、资金筹集
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建设改造由各乡镇政府主导，其经费保障以乡镇投入为主，经验收合格后，可申请省级财政奖补资金和县级福彩公益金。
三、建设标准

（一）改造升级建设

各乡镇根据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规模的大小，按照立足实际、适当超前的原则，认真制定建设规范、功能配置、房内设施和日常生活用品配备标准。合理布局厨房、餐厅、浴室、活动室、医务室等公共设施，配齐房间内部基本设施设备。要按照“三有三能六达标”要求进行改造建设，达到《江苏省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等级评定实施办法》中确定的星级标准。
（二）新增床位建设

　　新建设施应符合《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和《方便残疾人使用的城市道路和建筑物设计规范》，达到“三有三能六达标”的要求，有必备的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值班室等入住服务用房，宿舍、医疗康复室、老年活动室等老年人生活用房，行政办公用房，厨房、餐厅、浴室、洗衣房等附属设施，室外活动和衣物晾晒场所等。建筑设备包括供电、给排水、安保、通信、消防设施等；人均建筑面积不少于12.5平方米，内部结构合理，具有衣物储藏空间，室内的配套设施应符合老年人居住无障碍设计要求，卫生间地面应满足易清洗、不渗水和防滑等要求。

四、具体实施

（一）做好项目规划。各乡镇要着眼现实、立足长远，认真研究制定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建设改造规划。规划要具体到实施内容、资金预算安排、改造进度等，确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到2014年全面完成改造任务。
（二）落实建设资金。各乡镇要按照改造建设总体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将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改造建设资金足额列入乡镇财政预算，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县民政局、财政局根据各乡镇实施情况争取省级财政奖补资金，同时给予一定的县级福彩公益金。

（三）签订责任状。县政府与项目实施的乡镇政府签订目标责任状，明确改造建设内容、项目启动和完成时间、项目责任人、资金筹集方式和比例等。
（四）项目申报。按照“三有三能六达标”要求和《江苏省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等级评定实施办法》确定的一星级及其以上标准进行改造或新建。项目完成后，由乡镇政府将《江苏省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改造建设省补资金申请表》、改造总体方案、县政府和乡镇政府签订的目标责任状、改造建设工程决算报告书、改造建设工程具体支出资金明细表提交县民政局进行申报。
（五）项目验收。县民政局、财政局根据项目申报材料，对申报项目逐一组织验收，对初步验收合格的改造建设项目，由县民政局、财政局向省民政厅、财政厅申请验收。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要成立专门的领导机构，明确专人负责，做好项目规划，明确规划的具体内容、投资、规模和时间进度。县各有关单位要注重沟通协调，整合各方资源，跟踪工程质量，确保按期完成任务。

    （二）加强项目和资金管理。各乡镇要做好项目规划，编制工程预算，按照相关规定向社会公开招标，注意收集和保存相关基础资料，包括工程预算、设计图纸、招投标文本、新增设备账目明细、领导机构成员名单、会议纪要、资金拨款凭证（复印件）、验收报告和影像文字材料等，确保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改造建设项目有据可查。项目建设资金要专账管理，项目所在乡镇政府的自筹资金要及时上划到县财政专用账户。由县财政局根据项目建设的进度和施工合同的约定，及时拨付资金。

（三）强化激励措施。对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通过三星级、二星级、一星级验收的乡镇，县政府将分别给予以奖代补资金20万元、15万元、10万元。对新建并通过验收的农村五保服务机构的乡镇，县政府将适当倾斜安排奖补资金。

抄送：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

灌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4月1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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